
 
 
 



黄显怀  安徽建筑大学党委副书记、校长 

副主任： 

张尔桂   安徽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 

花日茂   安徽省普通高校环境类专业合作委员会主任 

俞汉青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环境工程系主任 

丁仁船   安徽建筑大学教务处处长 

吴祥为   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 

王 健    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

杨 明   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

谢发之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 

委  员： 

崔康平  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 

石先阳   安徽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 

胡好远   安徽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院长 

刘启蒙   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院长 

钱付平   安徽工业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院长 

葛立新   安徽建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

黄  健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副院长 

徐大勇   安徽工程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 

俞志敏   合肥学院生物食品与环境学院院长 

汪德进   安庆师范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 

李  峰   淮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

李孝良   安徽科技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 

张广胜   皖西学院环境与旅游学院副院长 

佘新松   黄山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 

朱双杰   滁州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副院长 



王顺昌   淮南师范学院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

张海洋   宿州学院环境与测绘工程学院院长 

戚晓明   蚌埠学院土木与水利水电工程学院副院长 

吴国志   池州学院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 

赵倩青   安徽新华学院城市建设学院执行院长 

蔡建安   马鞍山学院建筑工程学院院长 

 

主  任： 

花日茂  安徽省普通本科高校环境类专业合作委员会主任

安徽农业大学  教授 

副主任： 

俞汉青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 

崔康平  合肥工业大学 教授 

石先阳    安徽大学      教授 

王友保    安徽师范大学  教授 

胡友彪    安徽理工大学  教授 

盛广宏    安徽工业大学  教授 

谢发之    安徽建筑大学  教授 

        

委  员：     

吴祥为   安徽农业大学  教授 

张云华   安徽农业大学  教授 

唐  海   安徽工程大学  教授 

肖  新   安庆师范大学  教授 

邹海明   安徽科技学院  教授 



刘  飞   淮北师范大学  教授 

俞志敏   合肥学院      教授 

黄  健   安徽建筑大学  教授 

李卫华   安徽建筑大学  教授 

杨厚云   安徽建筑大学副教授（兼专家委员会秘书） 

主任： 

戴前宏 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

副主任： 

王  琼   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党委书记 

张广斌   安徽建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

连宏伟   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，高级工

程师 

丁 彦   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监 

胡志龙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、

纪委书记 

 

秘书长： 

解华明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副院长 

副秘书长： 

潘法康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工程系副主任 

陈冰宇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工程系副主任 

胡  昊   安徽建筑大学市政工程系副主任 

成员： 

沈少松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团委书记 

王海虹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学办公室主



任 

伍昌年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实验中心主任 

赵  峰   安徽建筑大学水污染控制与废水资源化国家级教

学示范中心副主任 

张  勇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师 

毛  杰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师 

胡  雪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师 

张  萍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师 

王翔翔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师 

王  云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师 

万  云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师 

罗  涛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师 

余  丽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师 

王金花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师 

朱志伟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辅导员 

徐明露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辅导员 

韩三青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辅导员 

赵厚德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辅导员 

张  治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辅导员 

朱  迪   安徽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辅导员 

大赛秘书处设在安徽建筑大学教务处和环境与能源工程学

院教学办公室，负责大赛的组织实施。 

以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的理念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

生的美丽家园为主题，围绕循环经济、固废资源化、污染防治与生态



环境修复、低碳减排等方面设计参赛作品。各高校参赛作品必须是近

两年内完成的作品。比赛分新产品研发、新工艺设计(新技术、新工

艺)、创意设计（含理论探索、创业规划等）三个组别进行。  



体现出生态环境专业的专业技能、创新性和艺术性。 

4. 所需物料、设备由参赛单位或者个人自行解决。鼓励利用企

业现有条件进行研发。 

5. 作品的保密性：参赛作品对社会公开，作品所有权属作者个

人所有；需申请专利的作品建议申请专利后进行申报，费用自理。 

 

10月 11 日-10月 28 日，初赛。  

10月 30 日前，提交《参赛作品申报书》。  

11月 5 日-11 月 10日，复赛。 

11月 21 日，决赛。 

 

竞赛作品包括：申报书和附件材料、展板材料、作品实物资料等。 

安徽省高等学校普通全日制本、专科在校大学生，参赛资格须由

所在学校确认。 

每支参赛队伍由 1 名指导老师和不超过 5 人的参赛学生组成，

指导老师必须是参赛队所在学校的正式在编教师。 

报名队伍需围绕科学技术问题，组建团队，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，

进行比赛。 

逐步完成申报书、附件材料、展板材料、作品实物等；各参赛队

伍按要求上传材料后，组织专家进行网络评审。根据网络专家评审的

成绩，确定参加决赛的参赛队伍。决赛采取现场答辩方式，专家现场



评分。 

本次竞赛根据复赛评审成绩前 30%进入决赛。根据现场答辩成绩

排序，产生奖项。 

决赛成绩由组委会现场公布，无异议后，上报安徽省普通本科高

校环境类专业合作委员会，由安徽省普通本科高校环境类专业合作委

员会发文公布获奖名单。 



由秘书处存档，以备审核和查阅。  

组织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参加复赛的作品进行评审，评选出特

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三等奖，分别占参赛作品数的 10%、20%、

30%和 40%。 

获得大赛特等奖作品的指导教师确定为优秀指导教师，颁发证

书。 

申请优秀组织奖的高校须提交初赛工作总结，组委会根据各校初

赛工作组织情况评定优秀组织奖。

赛事安全是竞赛一切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，是赛事筹备和运行工

作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。赛项执委会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大赛

期间参赛选手、指导教师、工作人员及观众的人身安全。 

竞赛决赛阶段在安徽建筑大学进行，决赛承办单位将协助安排各

参赛队伍入住周边宾馆、酒店。 

各参赛学校负责为参加决赛的学生和教师集体购买保险，行前提

醒师生注意人身、财产和交通安全。 

比赛期间发生意外事故，发现者应第一时间报告赛项执委会，同

时采取措施避免事态扩大。赛项执委会应立即启动预案予以解决并上

报大赛组委会。赛项出现重大安全问题可以停赛，是否停赛由赛项执

委会决定。事后，赛项执委会应向大赛组委会报告详细情况。 

根据《高等学校、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





（2）自行制作匿名展板材料（易拉宝：80cm×180cm）； 

（3）演讲用 PPT（时长 5分钟）。建议使用 PowerPoint 03或 07

版本，不要使用太高版本，不要使用 WPS 格式，文件大小不超过 1G，

尽量不要使用非常规字体，如必须用，请将所需字体压缩包和 PPT同

时拷贝给现场工作人员，现场测试。并说明详细情况，PPT文件不要

有特殊软件打开。 

（4）作品实物及其他需要提交材料（如有大件作品请提前沟通会

务组）。 

若因疫情影响导致竞赛时间或安排调整，组委会将另行通知。 

对于不符合竞赛规定的事宜，有失公平的评判，以及工作人员的

违规行为等，参赛队可提出申诉（在答辩结束后 60 分钟内提出，超

过时效不予受理）。申诉时，应递交由参赛队领队签字认可的书面报

告，报告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、发生的时间、涉及的人员、申诉依据

与理由等进行实事求是的充分叙述。事实依据不充分或仅凭主观臆断

的申诉不予受理。 

竞赛秘书处严格按照赛事规程组织大赛，竞赛期间若出现有失公

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或发生有关大赛的争议事项可申请仲裁。具

体仲裁程序为：由争议方以书面形式向大赛仲裁委员会提交报告，经

大赛仲裁委员会裁决后，出据仲裁决议书。该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。 




